2020年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隆回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县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隆财绩[2021]1号）文件精神，我单位认真对2020年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结论为良，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为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维护和管理，使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充分发挥其效益，方便人民生产和生活，提高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2020年度隆回县安排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421.8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20年度全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421.8万元，根据《关于下达2020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资金的通知》（隆财建指〔2020〕42号）文件，目前资金已下达到位。其中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实施的县城市政设施维护管理项目7个，金额82.3万元；县安质站实施的县城扬尘治理专项行动专项资金10万元；县住保中心实施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作经费20万元；县自来水公司实施的县城供水老旧管网改造资金补助10万元；县疾控中心实施的水质常态化检测资金2万元；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实施的九龙学校路段排水设施修复工程4.5万元；县住建局实施的城乡建设运行监管项目5个，金额40万元；由2个街道办及18个乡镇实施的公共设施维护建设补助项目253万元。
2020年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建设项目，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程序拨付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提出申请。由各实施单位、村、组、居委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村（居）委会、乡镇进行审查，确保项目建设、实施主体明确。
2、充分调研，编制计划。由建设主管部门对申请计划进行统计和资金估算；会同县财政局研究并报分管县领导同意，编制下达年度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计划。
四、项目绩效情况
通过自查和现场评价，从项目申报、业务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逐项自评，2020年度隆回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绩效为“良”。
1、严格专项资金申报程序，合理安排资金。项目实施单位根据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专项资金的用途及申报程序提交申报材料，明确资金的使用计划及绩效目标，县财政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真审核和论证，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后进行批复，突出了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真正使专项资金用到实处，最大化的发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专项资金的作用。
2、实施项目细化、覆盖范围广。对乡镇的公共设施维护建设补助项目明确到具体的组，村，共包括20个乡镇，涵盖到排水设施建设、产业道路建设、路灯建设、自来水引水工程、排污管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公共设施维护建设。对推动隆回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存在的问题
从项目检查情况看，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项目申报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现有项目申报条件相对简单，对项目自筹资金投入，项目质量，配套设施，后期管理没有明确具体规定。 
2、项目需求多，资金缺口大。近年来，由于县财政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而项目面广，资金缺口一直比较大。
六、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1、加强资金的后续监管，对资金使用情况及效果进行跟踪
主管部门在做好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后续监管，包括资金到位、使用情况，项目执行及进度情况，项目完成情况及产生效益等，对项目情况清晰掌握，及时调整，确保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2、建议取消对房地产业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征收优惠政策，按现行政策规定足额征收，以弥补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不足。目前我县对房地产类配套费征收标准一直沿用《隆回县规范城区基本建设收费暂行规定》（隆政发[2009]8号）、《隆回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全面推行刚性收费的通知》（隆政发[2009]9号）优惠政策，与现行规定标准（上年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0.8％或1.6％）和周边兄弟县执行标准有比较大的差距。建议调整新的征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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